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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委任委任委任執行執行執行執行董事董事董事董事 

 

張森先生將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一日起生效。 

 

麗新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張森先生(「張先生」) 

將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一日起生效。 

 

張先生，46歲，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至二零一零年十一月期間出任光滙石油(控股)有限

公司之執行董事。彼曾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上旬至二零零九年十月上旬期間出任本公司

及麗豐控股有限公司(「麗豐」)之執行董事。所有上述公司之已發行股份均在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及買賣。張先生於二零零七年加入本公司及麗豐前曾

於香港多間其他上市公司及國際投資銀行任職。彼在企業融資及財務管理方面擁有廣

泛經驗。張先生畢業於倫敦大學倫敦政治及經濟學院，持有會計及財務理學(經濟學)學

士學位。彼為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及香港會計師公會之資深會員。 

 

本公司已與張先生訂立無固定期限之服務合約，惟該合約可由本公司或張先生給予對

方不少於三個月的通知或代通知金予以終止。張先生將收取 1,476,000 港元之基本年薪

及由董事會經參考本公司業績、彼之職務和責任及當時市場情況後所釐定之其他酬金

及酌情花紅。然而，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章程細則」)之條文，張先生須於本公

司下次股東大會退任並符合資格應選連任。如獲重選，彼須根據章程細則之條文於本

公司日後之股東週年大會上自此或下次獲選起計每三年輪換卸任一次，並符合資格應

選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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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張先生將獲委任為本公司薪酬委員會之成員及分別為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豐

德麗」)和麗豐之執行董事，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一日起生效。本公司為豐德麗之主要股

東，而豐德麗則為麗豐之主要股東。除上述者外，張先生與本公司之任何董事、高層

管理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於本公佈日期，除其持有本金金額為

200,000美元由麗豐發行於二零一四年到期的9.125%優先票據之個人權益外，彼概無於

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或債券中持有香港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XV部所定義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除上文所披露者外，概無有關張先生之委任而須本公司股東垂注之其他事宜，亦無有

關其委任而須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2)(h)至(v)條之規定予以披露之資料。 

 

董事會熱烈歡迎張先生。 

 

承董事會命  

麗新發展有限公司麗新發展有限公司麗新發展有限公司麗新發展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郭兆文郭兆文郭兆文郭兆文    

 

香港，二零一一年二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行董事為林建岳、劉樹仁、譚建文、張永森及呂兆泉諸位先生；非執行董事為林建名博士、余寶珠女士及溫宜華先生；及獨立非執行董事為林秉軍、梁樹賢及葉澍堃諸位先生。 
 


